附件7：
鄂南高中艺术特长生招生声乐专业测试细则
演唱一首自选的歌曲，80分(自带歌曲伴奏U盘）限时5分钟以内;听音模唱20分（十个单音，每个两分）。
评分标准： 
   （a）嗓音条件40分。要求音色明亮、圆润、音质干净、声音有较大的可塑性，发声、呼吸器官无疾病，自然音域达十二度左右；
   （b）演唱方法20分。发声方法基本正确，无不良发声习惯，呼吸、声音通畅、吐字清晰；
   （c）音乐表现10分。能较准确的运用普通话或原文演唱中外歌曲、能较好地表现歌曲情感、歌词、音准、节奏准确，旋律流畅。
   （d）形象10分。要求五官端正，端庄大方。



